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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关于对
佛山市危险性较大工程安全专项施工方案编制论证审查专家办理延期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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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佛山新城管委会城市建设和水利局，市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市建筑业协会：

    根据建设部《危险性较大工程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办法》（建质〔2009〕87号）要求，我局在2010年建立佛山市危险性较大工程安全专项施工方案编制论证审查专家库（以下简称专家库），目前部份入库专家有效期届满，为了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专家库的管理，保证专家库的正常运作，我局决定对佛山市危险性较大工程安全专项施工方案编制论证审查专家有效期届满的进行延期（含增补及调整）登记工作。根据《关于对佛山市危险性较大工程安全专项施工方案编制论证审查专家进行重新登记的通知》（佛建质函〔2010〕41号）以及专家论证审查守则，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延期

    原已入库专家，有效期届满，愿意继续入库的，可办理延期，需提供下列资料：

    （一）专家手册；

    （二）业绩证明材料（佛山市危险性较大工程专项方案专家论证初审意见表、佛山市危险性较大工程专项方案专家论证审查表）。

    二、增补
    有意入库的专家，按照规定办理入库手续，专家库的主要功能和入库专家的专业要求、入库原则以及入库程序等，仍按照我局《关于对佛山市危险性较大工程安全专项施工方案论证审查的专家进行重新登记的通知》（佛建质函〔2010〕41号）执行（详见附件1）。

    三、资料受理
    专家延期、增补材料由属地区统一受理。

    各区局负责对专家延期、增补材料进行初审，提出初审意见填报附表（详见附件2），以及对材料进行原件核对，于8月8日前报我局质安科。

危险性较大工程安全专项施工方案论证审查工作，是防止我市发生建设工程安全事故的关键措施之一，各区局高度重视专家的入库工作，负责通知原已入库,有效期届满的专家办理延期以及需要增补的专家入库。

我局将组织相关人员，对入库专家进行筛选。对符合条件的入库专家，将在我局网站进行公布。

附件：1.《关于对佛山市危险性较大工程安全专项施工方案论证审查的专家进行重新登记的通知》（佛建质函〔2010〕41号）

          2.佛山市危险性较大工程安全专项施工方案论证审查的专家汇总表(增补和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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